服务类项目采购需求（通用）
	*项目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期研究

	*采购人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

管理处
	*采购方式
	邀请招标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财政拨款

	*财政预算限额（元）
	180000.00
	
	

	项目背景
	（一）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自然保护地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核心要义含“两山理论”等。我国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明确2025年完成整合优化并完善相关制度。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作为大湾区代表性国家级地质公园，是“两山理论”实践试验场，需专项立法转化生态思想为刚性约束，平衡保护与发展，为自然保护地治理现代化提供“深圳方案”。
（二）破解“九龙治水”困局，建立协同高效的现代管理体系

管理架构上，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面积46.073平方公里）涉及12个职能部门及3个街道办，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碎片化管理制约保护效能，需立法构建统分结合治理架构。

执法实践中，公园面临有法难依困境，上位法多为原则性规定，轻微生态违法行为无处罚依据；驴友违规进入非开放区域频发安全事故，近两年耗损救援资源超百万元，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需完善。

社会治理方面，公园与6个原住民社区、2.3万居民存在利益冲突，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需通过立法建立保护性开发及古村落活化机制，化解冲突、践行系统治理理念。
（三）创新立法机制，打造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标杆

我国自然保护地立法存在两大空白：一是专项立法缺失或条款多为原则性宣示，二是制度创新不足，缺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数字化监管等现代治理工具。本次立法紧扣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改革要求，创新“地质公园+”模式，构建五大专项制度与生态损害赔偿执行路径，搭建科技赋能全周期监管机制，突破“就保护论保护”思维，兼顾生态价值转化与技术治理，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

综上所述，本次立法既是地方治理刚需，更是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的重要探索。通过创设地质公园专项管理制度，既能为全国自然保护地法治建设提供范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优越性；其形成的 “深圳标准” 还可辐射大湾区，筑牢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切实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治理效能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

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件）；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

3、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2.付款方式：分三期付款，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价的50%款项；完成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初稿，并经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管理处”）确认，支付合同价的30%，累计支付合同价的80%；最终成果提交，并经管理处组织的专家评审会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20%款项。

3.履约保证金：无

4.违约责任：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明确。

5.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1）按合同要求按时、按质、按量推进项目工作。

（2）根据服务内容，按任务节点报进展。成果编制阶段开展中期汇报，对报告提修改要求。
（3）验收要求：符合上位法和现行政策，以及相关立法规范，最终成果验收要求为管理处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审议通过。
（4）本项目售后服务期限为自最终成果验收合格提交采购人之日起的1年内，中标单位须与采购人保持沟通联系畅通，随时跟进。

	项目技术要求
	1.服务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期研究

2.服务地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

3.服务内容：

（1）政策梳理及经验借鉴

1）搜集整理国家、省、市关于自然保护地、地质公园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明确上位政策依据与立法要求，形成政策汇编。

2）收集国内外地质公园立法情况，梳理外地相关政策，总结主要内容、创新点、立法结构等，形成经验借鉴总结成果。

（2）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情况分析及问题梳理

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梳理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历史沿革、规划编制、用地审批、管理运行等实际情况，分析立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如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内轻破坏自然资源、损坏生态环境及不文明游园行为的管理，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执法权职能分工与监督等，明确立法侧重点。

（3）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立法建议及相关技术支持

结合实际问题，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的立法必要性、立法形式、立法体例、立法重点内容等提出意见与建议，配合开展市政府、市人大年度立法计划申报、必要性及主要内容论证说明等技术支持工作，保障立法工作顺利开展。

4.成果要求：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研究报告》（含经验借鉴总结、管理现状研究、立法调研论证研究、立法重点问题分析、立法建议等内容）以及重要节点过程文件，如政策汇编、调研记录等。

以上成果均以电子稿（DOC、PDF、PPT等格式）、纸质稿和光盘形式提交。

	项目商务需求
	1.组织实施要求

（1）中标单位编制的成果，将由采购人组织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审定，中标单位必须按照采购人的修改意见进行完善，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

（2）项目成果因中标单位原因所导致出错或质量方面等问题，不符合采购人要求，需返工的，导致产生二次费用的，由中标单位负责。

（3）中标单位应接受甲方对项目内容、进度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并在规定时间内按采购人相关意见对工作内容和项目成果进行修改完善。

（4）中标单位因天气等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导致项目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开展的，服务期限经与采购人协商，达成协议后可顺延。因中标单位自身因素导致的项目进度延期申请，将不被接受，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中标单位负责。

（5）如中标人提供的服务和物资无法满足采购方要求，3个工作日内经重新提供仍无法满足的，视为中标单位违约，采购方有权终止委托并根据合同相关条款追究违约责任。

2.项目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12月20日完成。

3.售后服务要求：自项目服务期限截止之日起1年内，中标方须与采购方保持全面沟通，随时跟进与项目相关的工作，并就项目成果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咨询、分析和解决建议拟定。

4.廉政建设要求：为加强廉政建设，投标人在投标时，必须签署《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否则作废标处理。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无

	
	
	项目经办人：无

	
	
	联系电话：无

	评标信息
	评标方法：询价法。

	
	


